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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８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亲自出席董事

９

人。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之股

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

公司拟以超募资金作为出资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衡光学”）

６５％

的股权，与禹衡

光学所有股东及授权代表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就本次收购事宜达成意向。《关于签订收购长春禹衡

光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之股权框架协议的公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时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的《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登载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巨潮资讯网的《长春奥普光电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８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

以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进行了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亲自出席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安鹏先生主持召开。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之股

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８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

之股权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奥普光电”）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之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

２

、公司本次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或“框架协议”）为框架协议，本协议签订

后涉及的各后续事宜，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３

、本协议的签署，旨在表达双方股权转让和收购的意愿及初步商洽的结果，未来需要按照本协议签

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收购事项的正式实施尚需根据中介机构审计、评估结果等进一步协商谈判，

通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最终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因此，该股权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４

、本次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内容与最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存在不完全一致的可能性。

一、交易概述

１

、公司拟以超募资金作为出资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衡光学”或目标公司）

６５％

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与禹衡光学所有股东及授权代表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就本次交易

事宜达成意向。

２

、本次股权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禹衡光学的基本情况

１

、注册情况

名称：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２２０１０７０２００００９７７

住所：高新开发区飞跃东路

３３３

号

法定代表人：林长友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３７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２３７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光电编码器、光学仪器、长光栅、数控机床、伺服拖动系统及相关产品的生产、研究、开发与

销售（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该专项审批的项目未获批准之前不得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７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禹衡光学现有股东情况

禹衡光学股东全部为自然人，共计

３２

人，禹衡光学股东承诺截至目前其持有的股权无权属纠纷，无股

权质押等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林长友

２

，

３７５

，

８３１ １９．２１

２

翟秀梅

９８０

，

０００ ７．９２

３

齐少岩

９００

，

１２３ ７．２８

４

吕继湘

７３０

，

０００ ５．９０

５

李雪野

６３５

，

９２２ ５．１４

６

杜卫航

６３５

，

４６９ ５．１４

７

梅恒

５９４

，

８８４ ４．８１

８

赵海军

２５０

，

２３２ ２．０２

９

马春华

５０１

，

４８８ ４．０５

１０

魏兆明

３２０

，

４９８ ２．５９

１１

王波

２９７

，

７４５ ２．４１

１２

武平

２８０

，

７９８ ２．２７

１３

张翠微

２７７

，

７０１ ２．２４

１４

马秀华

２７３

，

４４４ ２．２１

１５

李世军

２３７

，

７１８ １．９２

１６

郑虹

２３６

，

１３８ １．９１

１７

李和春

２００

，

２１２ １．６２

１８

扈伟

１９９

，

９６４ １．６２

１９

于立伟

１９７

，

７２０ １．６０

２０

张丽

１９７

，

４０５ １．６０

２１

林立

１８３

，

５６６ １．４８

２２

李云春

１８２

，

６０８ １．４８

２３

赵铁刚

１７９

，

８８１ １．４５

２４

段维维

１７６

，

５６７ １．４３

２５

杨立国

１７５

，

５５３ １．４２

２６

姜利民

１７３

，

３７７ １．４０

２７

郭蔚冰

１６８

，

４３５ １．３６

２８

张艳

１６８

，

２２１ １．３６

２９

李国志

１６７

，

９７４ １．３６

３０

杨玉柏

１６５

，

６２６ １．３４

３１

于述东

１５２

，

７５１ １．２３

３２

唐东丰

１５２

，

１４９ １．２３

合计

１２

，

３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禹衡光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禹衡光学总资产

１５８

，

２９１

，

９５４．４１

元，净资产

１１５

，

１１９

，

６０３．２４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４

月实

现营业收入

２８

，

５７０

，

４５５．９５

元，净利润

４

，

０２２

，

０８８．３０

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禹衡光学总资产

１６８

，

４３２

，

８６７．５２

元，净资产

１２５

，

０７０

，

０１２．９４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８９

，

６１２

，

７２６．６６

元，实现净利润

１９

，

１５８

，

３７５．８７

元。

４

、禹衡光学是光栅编码器行业的龙头企业；是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数显装置分会理事长单位；是

全国量具量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数显装置分技术委员会（

ＳＡＣ／ＴＣ１３２／ＳＣ３

）委员单位；是国内同行业中，唯

一的国家编码器工程中试基地。禹衡光学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吉林省博士后科研创业基地、省级技

术中心；“禹衡”牌光栅编码器获得行业内唯一的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新启用的禹衡光学产业科技园

占地三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１．６

万平方米，公司有员工

３００

余人。 禹衡光学现拥有

２

个注册商标，

１６

项有效专

利。 禹衡光学的主导产品光栅编码器广泛应用于自动化领域，是控制系统构成的重要器件，是数控机床、

交流伺服电机、电梯、冶金、重大科研仪器、航空航天、自动化流水线等中大量应用的必不可少的关键测量

传感器件， 是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重要部件。 产品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８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通过欧盟

ＲｏＨｓ

检测及

ＣＥ

认证。

三、协议主要条款

为完成本次交易之目的，转让方、受让方及目标公司经协商一致，同意签订本协议，在完成相关审核

及调查事项后，依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一）交易双方

转让方为

３２

个自然人，他们分别是：林长友、翟秀梅、齐少岩、吕继湘、李雪野、杜卫航、梅恒、赵海军、

马春华、魏兆明、王波、武平、张翠微、马秀华、李世军、郑虹、李和春、扈伟、于立伟、张丽、林立、李云春、赵

铁刚、段维维、杨立国、姜利民、郭蔚冰、张艳、李国志、杨玉柏、于述东、唐东丰。

（以上各转让方合称为“转让方”）

受让方：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２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０５８

住所：吉林省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５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宣明

（二）目标公司

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简称“目标公司”）是一家注册于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号：

２２０１０７０２００００９７７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１

，

２３７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林长友，经营范围为光电编

码器、光学仪器、长光栅、数控机床、伺服拖动系统及相关产品的生产、研究、开发与销售。公司住所为高新

开发区飞跃东路

３３３

号。

（三）标的股权

转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规定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６５％

股权，受让方同

意按照本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规定受让各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６５％

股权。

（四）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

各方同意并约定， 由受让方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对目标公司按照受让方适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进行审计及评估，并以资产评估机构

评估的标的股权评估净值作为标的股权的定价参考依据。

（五）目标公司的业绩目标

各方同意并约定，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２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税后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５０００

万元。

（六）人员进驻安排

各方同意并约定，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董事会成员分别由转让方和受让方提名候选人担任，其

中，受让方提名的董事须占目标公司董事会多数席位，且担任目标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目标公司唯

一的财务负责人由受让方委派，其为目标公司当然的高级管理人员。

（七）剩余股权质押安排

为确保转让方充分履行本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义务并遵守本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中其作出的

陈述、保证和承诺，转让方同意将本次交易完成后持有的目标公司剩余

３５％

股权出质给受让方，并于股权

登记托管机构办理质押登记，用以担保其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及违约情况下产生的任何负债。

（八）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及补偿安排

１

、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安排

为确保本协议约定的业绩目标得以实现，各方同意，受让方采用如下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

款：

（

１

）自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４５％

至本协议规

定的付款账户。

（

２

）自目标公司完成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

款的

４５％

至本协议规定的付款账户。

（

３

）若目标公司

２０１３

年税后净利润达到

２２００

万元，则受让方应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向转让方支付股权

转让款的

５％

至本协议规定的付款账户。

（

４

）若目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税后净利润总额达到

５０００

万元，则受让方应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向转

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５％

及后两期股权转让款自工商变更完成日起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至本协议规定

的付款账户。

（

５

）业绩承诺涉及的净利润不包括基准日后目标公司处置资产（包括房产、土地及

５０

万以上的重要设

备）的收益。

２

、未完成业绩目标的补偿

为考核本协议设定的业绩目标的完成情况，各方同意并约定：

（

１

）若

２０１３

年税后净利润未达到

２２００

万元

由受让方按以下计算公式从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中扣减相应金额，作为未完成业绩目标的补偿：

补偿金额

＝

（

２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实际税后净利润）

×６５％

（

２

）若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税后净利润总额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但未达到

５０００

万元

由受让方按以下计算公式从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中扣减相应金额，作为未完成业绩目标的补偿：

补偿金额

＝

（

５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实际税后净利润总额）

×６５％－２０１３

年已补偿金额（若有）

若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不足以扣减补偿金额时， 差额部分按本次交易的每股价格折算为相应股权比

例， 由转让方以

１

元的价格无条件转让给受让方。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补偿金额之和最高为股权转让款的

１０％

。

（

３

）若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税后净利润总额未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

由受让方按以下计算公式从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中扣减相应金额，作为未完成业绩目标的补偿：

补偿金额

＝

（

５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实际税后净利润总额）

×６５％－２０１３

年已补偿金额（若有）

若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不足以扣减补偿金额的，差额部分按本次交易的每股价格折算为相应股权比例

（不超过本协议定义的补偿股权范围），由转让方以

１

元的价格无条件转让给受让方。

（

４

）为避免疑义，上述以股权承担补足补偿金差额义务的主体，系指目标公司的全体自然人股东。

（

５

）因重大项目投资对承诺期业绩产生的影响由各方协商确定。

（九）未来利润分配

１

、

２０１３

年利润分配

各方确认，目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未分配利润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共同享有，具体分配时间及支付方式将

根据目标公司其时的现金流和运营需要决定。

２

、利润分配原则

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最低比例：当目标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时，目标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

分配股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十）违约责任

１

、本协议一方或多方（违约方）未能按本协议的约定遵守或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或部分义务，

或作出任何虚假的声明、保证或承诺，则被视为违约。

２

、若于本次交易完成前，一方或多方出现违约情形，经其他方书面催告后

２０

日内，违约方仍未履行义

务或采取补救措施的，其他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违约方终止

／

解除本协议并主张赔偿，违约方应返还其

他方已支付的任何款项（若有）。

３

、若于本次交易完成后，转让方出现违约情形的，经受让方书面催告后

２０

日内，转让方仍未履行义务

或采取补救措施的，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以

５０

万元主张赔偿；受让方出现违约情形的，经转让方书面催

告后

２０

日内，受让方仍未履行义务或采取补救措施的，转让方有权以

５０

万元主张赔偿。

４

、受让方股东大会之批准以及受让方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核系实施本次交易的前提，如受让方股东大

会未予批准或受让方上级主管部门经审核后不同意实施本次交易，则本次交易不再继续履行，受让方无

须就此向转让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十一）各方均同意并承认，受让方作为已上市的公众公司，其就本次交易需要经股东大会及上级主

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相关决策程序系本次交易实施的前提。若相关权力机构未予审核通过，则本

次交易不再继续履行，受让方无须就此向转让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禹衡光学是光栅编码器行业的龙头企业；是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数显装置分会理事长单位；是全

国量具量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数显装置分技术委员会（

ＳＡＣ／ＴＣ１３２／ＳＣ３

）委员单位；是国内同行业中，唯一

的国家编码器工程中试基地。奥普光电拟收购禹衡光学

６５％

的股权，使奥普光电拓展业务范围，进入光栅

编码器行业，增强上市公司在光电仪器设备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促进军品和民品两个方向

协调发展，有助于实现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成功收购禹衡光学

６５％

股权后，禹衡光学将成为奥普光电控

股子公司，纳入公司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签订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我们认真

审议了关于签订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相关事宜，我们认为公司本

次使用超募资金进行股权收购计划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正式收购协议等收购事项待尽职调查后再次提交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我们同意签订该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六、存在的风险

本次公告信息仅为框架性、意向性协议公告，针对本次交易相关的具体内容，包括收购价格、支付方

式等条款，各方将另行签订正式的合同予以约定，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需要经股东大会及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相关决策程序系本次交易实施的前

提，本次交易依然存在变化的可能性。奥普光电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规定，对具体收购执行

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因本次股权转让资金来源为公司超募资金，待签订正式

股权转让协议时，需获得保荐机构同意的意见。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４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

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四）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会议在保证公司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公司

董事

９

名，参加会议的董事

９

名，无董事委托其他董事参与表决。 会议情况已通报公司监事

会。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邵阳华天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本公司拟与银河（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高科”）共同投资成立

邵阳华天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邵阳华天置业”），拟设立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２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１４００

万元，占总股本的

７０％

，银河高科认缴出资

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占总股本的

３０％

。

根据公司对“邵阳华天城”项目的开发经营的规划，邵阳华天置业成立后，将与邵阳

华天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一起共同推动整个“邵阳华天城”项目的开发，其中邵阳华天置

业承担地产项目及相关的开发， 邵阳华天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负责酒店项目的经营管

理。

本次投资的合作方银河高科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以下简称“华天集团”），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对外投资并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实施本次对外

投资。

此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董事陈纪明先生、吴莉萍女士、刘岳林先生、李征

兵先生回避表决，由其他

５

名非关联的独立董事进行表决。 （详细内容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或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暨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５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本公司拟与银河（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高科”）共同投资成

立邵阳华天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邵阳华天置业”），拟设立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１４００

万元，占总股本的

７０％

，银河高科认缴出

资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占总股本的

３０％

。

２

、银河高科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集团”）

全资子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３

、本次投资已由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投资暨关联

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１４００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不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合作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银河（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岳麓区银盆路火炬城

Ｍ３

组团

３

栋

法定代表人：陈纪明

公司类型：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千万元整

实际控制人：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电子计算机硬、软件及原辅料，高科技产品的研制、生产及销售，电子计算

机网络工程、自动控制等高技术工程的技术服务，节能设备研制、生产、销售。 截止

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银河高科经审计资产总额

２５１１６．３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５３２１．８６

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

６１％

，利润总额

－２０５．３２

万元。

三、拟设立公司基本情况（以工商登记为准）

１

、公司名称：邵阳华天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酒店建设的投资及房屋租赁服务。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４

、出资形式及股本结构：本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１４００

万元，占股

７０％

；银河高科以

现金出资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占股

３０％

。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银河高科共同出资设立邵阳华天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将根据同股同权的原

则及出资比例分享邵阳华天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权益和承担应尽的义务。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对“邵阳华天城”项目的开发经营的规划，邵阳华天置业成立后，将与邵阳

华天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一起共同推动整个“邵阳华天城”项目的开发，其中邵阳华天置

业承担地产项目及相关的开发，邵阳华天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负责酒店项目的经营管

理。 由于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可能面临市场经营风险。

邵阳华天置业设立后，承担“邵阳华天城”项目的地产开发建设，是公司酒店业务与

房地产业务专业分工的需要，有利公司相关业务的专业化，符合公司“酒店

＋

地产

＋

商业”

的发展战略。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设立邵阳华天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之前取得了我们

的事前认可。 本次投资设立邵阳华天置业，因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天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银

河高科共同投资而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方董事履行了回避

表决程序。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过我们对有关材料的审核和对有关情况的了解，我们认为邵阳华天置业设立后，

承担“邵阳华天城”项目的地产开发建设，是公司酒店业务与房地产业务专业分工的需

要，有利公司相关业务的专业化，符合公司“酒店

＋

地产

＋

商业”的发展战略。 公司控股股

东华天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银河高科共同参与投资，有利于发挥控股股东的资源优势，分

担公司的投资风险，有利于该项目的顺利建设。 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同意实施本次对外投资。

七、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与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以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设立邵阳华天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之前取得了我们

的事前认可。 本次投资设立邵阳华天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邵阳华天置业”），因

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集团”）的控股子公司银河

（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而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

联方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经过我们对有关材料的审核和对有关情况的了解， 我们认为邵阳华天置业设立后，

承担“邵阳华天城”项目的地产开发建设，是公司酒店业务与房地产业务专业分工的需

要，有利公司相关业务的专业化，符合公司“酒店

＋

地产

＋

商业”的发展战略。公司控股股东

华天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银河高科共同参与投资，有利于发挥控股股东的资源优势，分担

公司的投资风险，有利于该项目的顺利建设。 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同意实施本次对外投资。

独立董事（签字）：

胡 小 龙 戴 晓 凤 彭 光 武

王 舜 良 周 志 宏

二０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

＊ＳＴ

九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４８

９００９５５ ＊ＳＴ

九龙

Ｂ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股东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对股权转让款纠纷案一审判决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收到股东海航置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股权转让款纠纷案一审判决的说明》，内容如下：

近日，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置业”）收到上海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

３８

号】（以下

简称“一审判决”），我公司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海航方已经支付完毕全部

２９．９％

股份的转让款

１６．９

亿元，但一审判决

却认定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市公司”） 存在独立于

２９．９％

股份之外的上市公司控制权，该控制权价值高达

６．６８５

亿元，海航方面已

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有

６．６８５

亿元款项是控制权价款，因此就共有

６．６８５

亿元

的

Ａ

股和

Ｂ

股转让款未付清，并以此判决海航方承担违约责任。

一审判决没有任何合同依据。 双方签订的所有合同及文件上从来都没有

约定过有独立于

２９．９％

股份之外的

６．６８５

亿元“控制权价款”。 按照正常的交易

惯例， 价值

６．６８５

亿元的巨额交易难道不需要双方进行任何形式的书面约定

吗？

二、所谓的

６．６８５

亿元控制权价款也没有对应物。 实际上，平湖九龙山海湾

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湖九龙山”）和一审法院至今均无法说

明价值高达

６．６８５

亿元的控制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简单的说也就是海航花

６．６８５

亿买到了什么。任何一个正常的公司都不可能花

６．６８５

亿去购买没有任何

实际内容的三个字。 海航方面只想要知道：海航支付

６．６８５

亿的所谓控制权款

项究竟向平湖九龙山买到了什么方面的控制， 海航又将会获得什么内容的控

制？

三、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平湖九龙山又在一审庭审时转而声称李勤

夫剩余

１９．２％

的九龙山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海航行使就是

６．６８５

亿元的对应

物。实际上该说辞也同样是没有合同依据的，双方约定的是在李勤夫认为必要

的情况下，可将表决权委托给海航，这是根本没有法律约束力的约定，没有任

何价值，在法律上也完全无法成立。

四、由于创设出根本不存在的

６．６８５

亿元的上市公司控制权款项，一审判

决实质上是将上市公司

２９．９％

的股份对价在原来双方约定并公开披露的约

１６．９

亿元人民币的基础上又额外增加了

６．６８５

亿元。 这不仅不符合双方交易的

真实情况，更为严重的是一审判决认定合法存在的

６．６８５

亿元的上市公司控制

权的交易已经严重违反《证券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这样的上市公司控制权

交易可以不在上交所公告吗？可以不向证监会报备吗？难道这样的上市公司控

制权交易不是逃避证券监管、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吗？难道这也是不违反

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合法行为吗？我公司重申：我公司从未从事或参与过违反证

券监管和税收监管的违法行为。

五、九龙山临时股东大会依法选举了新一届董事会，监管部门的法律文件

确认了大股东地位及新一届董事会的唯一合法性，进一步证明持有

２９．９％

股份

的海航完全可以选任主要董事成员，海航没有也不需要有独立于

２９．９％

股份之

外的场外控制权交易。

六、海航方面将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诉讼进展，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一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３６６

股票简称：日出东方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在

编制过程中，由于定期报告编制系统的设置和工作人员的疏忽，导致财务报告

中币种和单位的错误，相关更正说明如下：

１

、

Ｓｕｎｒａｉｎ

（

Ｋｏｒｅａ

）

Ｓｏｌａｒ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的注册资本修正前为：

５

，

２６３．５０

万万韩元，修正后为：

５

，

２６３．５０

万韩元。

２

、“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一）货币资金”

修正前为：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外币金额 折算率 人民币金额 外币金额 折算率 人民币金额

现金

： ／ ／ ／ ／

人民币

／ ／ ２６７，６１６．８８ ／ ／

人民币

５８，４２５．４８ １．００ ２２２，９０１．９４ １６９，２５４．８８ １．００ １６９，２５４．８８

人民币

８，３０８，２３８．００ ０．００５３８２ ４４，７１４．９４ ８８，３８７，７３６．００ ０．００５８６８ ５１８，６５９．２３

银 行 存

款

：

／ ／ ／ ／

人民币

２，９８８，１３９，２７８．７３ １．００ ２，９８８，１３９，２７８．７３ ３，３３６，００５，１２１．８２ １．００ ３，３３６，００５，１２１．８２

人民币

２４６，３４２．８１ ６．１７８７ １，５２２，０７８．３２ ２９２，６４５．９６ ６．２８５５ １，８３９，４２６．１８

韩元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３８２ ２，２６０，４４０．００

美元

１，９９７．４６ ８．３１７５９８ １６，６１４．０７

港元

０．２１ ８．１４２８５７ １．７１

其他货币

资金

：

／ ／ ／ ／

人民币

／ ／ ４，８６６，６１５．２２ ／ ／ １，４９０，７２６．００

人民币

４，８６６，６１５．２２ １．００ ４，８６６，６１５．２２ １，４９０，７２６．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９０，７２６．００

合计

／ ／ ２，９９７，０５６，０２９．１５ ／ ／ ３，３４０，０３９，８０３．８９

修正后为：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外币金额 折算率 人民币金额 外币金额 折算率 人民币金额

现金

： ／ ／ ２６７，６１６．８８ ／ ／ ６８７，９１４．１１

人民币

／ ／ ２６７，６１６．８８ ／ ／ ６８７，９１４．１１

人民币

５８，４２５．４８ １．００ ２２２，９０１．９４ １６９，２５４．８８ １．００ １６９，２５４．８８

韩元

８，３０８，２３８．００ ０．００５３８２ ４４，７１４．９４ ８８，３８７，７３６．００ ０．００５８６８ ５１８，６５９．２３

银 行 存

款

：

／ ／ ２，９９１，９２１，７９７．０５ ／ ／ ３，３３７，８６１．７８

人民币

／ ／ ２，９９１，９２１，７９７．０５ ／ ／ ３，３３７，８６１．７８

人民币

２，９８８，１３９，２７８．７３ １．００ ２，９８８，１３９，２７８．７３ ３，３３６，００５，１２１．８２ １．００ ３，３３６，００５，１２１．８２

美元

２４６，３４２．８１ ６．１７８７ １，５２２，０７８．３２ ２９２，６４５．９６ ６．２８５５ １，８３９，４２６．１８

韩元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３８２ ２，２６０，４４０．００

港元

１，９９７．４６ ８．３１７５９８ １６，６１４．０７

欧元

０．２１ ８．１４２８５７ １．７１

其他货币

资金

：

／ ／ ４

，

８６６

，

６１５．２２ ／ ／ １

，

４９０

，

７２６．００

人民币

／ ／ ４

，

８６６

，

６１５．２２ ／ ／ １

，

４９０

，

７２６．００

人民币

４

，

８６６

，

６１５．２２ １．００ ４

，

８６６

，

６１５．２２ １

，

４９０

，

７２６．００ １．００ １

，

４９０

，

７２６．００

合计

／ ／ ２

，

９９７

，

０５６

，

０２９．１５ ／ ／ ３

，

３４０

，

０３９

，

８０３．８９

３

、“财务报告：九、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五）关联交易情况：

１

、采购商品

／

接

受劳务情况表”的单位由“元”修正为“万元”。

４

、“财务报告：九、关联方及关联交易：（六）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上市公

司应付关联方款项”

修正前为：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连云港市金荷纸业包

装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亲属控制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６９２．３０

连云港兴和泡沫制品

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亲属控制

５

，

４４０．８０ ８０２

，

５１４．５８

修正后为：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应付账款

连云港市金荷纸业包

装有限公司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６９２．３０

应付账款

连云港兴和泡沫制品

有限公司

５

，

４４０．８０ ８０２

，

５１４．５８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将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一名为职工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职工代表

大会，对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代表人选进行推荐和选举。 会议由工会主

席林燕妮女士主持，经职工代表大会认真审议，本次大会一致同意选举刘

静颖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刘静颖女士将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２

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任期三年。

刘静颖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职工监事简历

刘静颖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７６

年出生，大学专科学历，会计师，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 历任厦门嘉丰机械厂会计、厦门厦工集团有限公司会计、福建科之杰

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公司财务部副部长，现任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兼科

之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刘静颖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６

证券简称：光华控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拍卖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近日，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悉，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苏州市拍卖行有限公司等五家拍卖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对本公司在苏州市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５１％

股权进行第一次公

开拍卖。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拍卖事项的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

本公告日，公司无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相关案件情况公司已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仲

裁公告》及其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１

证券简称：蓝鼎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８

号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提名董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今日收到第一大股东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关于提名仰智慧先生为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函》，鉴于公司董事会名额出现空缺，提名仰智

慧先生（简历附后）为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启动董事聘任有关程序。

特此公告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附件：

仰智慧先生简历

仰智慧，男，

１９７１

年出生。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至今任安徽蓝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安徽蓝鼎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起担任嘉辉化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３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１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１３１０３５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中国

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３０

个工作日内

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及时组织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

请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

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 江苏吴中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

制药厂大容量注射剂通过

ＧＭＰ

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药品

ＧＭＰ

认证公告（第

７

号）》。根据《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的规定，经现

场检查和审核批准，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分支机构江苏

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以下简称“苏州制药厂”）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

２０１０

年修订）》要求，准予发给《药品

ＧＭＰ

证书》（证书编号为

ＣＮ２０１３０２０９

），认证范

围为大容量注射剂，证书有效期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６

日。

本次苏州制药厂的大容量注射剂顺利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

ＧＭＰ

现场

认证检查并取得《药品

ＧＭＰ

证书》，将对其今后的药品生产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